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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假流程

無法實體上課，但可進行線上

課程者不需請假。

學生資

訊系統
課表

點選欲

請假之

課程教

師名字

分類：

請假

•防疫隔

離假

•防疫假

檢具居

隔單或

課表、

社團活

動等證

明文件

說明事

由及請

假日期

送出

• 居隔期間身體不適，無法進行線上課程者可請防疫隔離假。
• 與確診個案於「前兩日內」有摘下口罩共同活動15分鐘以上的課程、

社團或各類活動者可請防疫假(3天)，停止到校。

聯絡窗口：生活輔導組陳思螢(分機23104)











由住輔組安排自強寢室暫留



由住輔組安排自強寢室暫留











校內餐飲場所防疫措施

人員
健康管理

◆人員造冊
◆健康管理

計畫
◆每日體溫

量測
◆完成三劑

疫苗接種
◆下載社交

距離APP

人員
衛生管理

◆內場工作
人員戴口
罩、帽子

◆勤洗手
◆生病不上

班

環境
清潔消毒

◆環境清消
計畫

◆每日定時
清潔消毒

顧客
用餐管理

◆提供酒精
消毒

◆量測體溫

應變措施

◆自主通報
◆配合衛生

單位疫調
◆工作人員

健康監測
◆自主應變

措施



校內餐飲場所出現確診者應變措施

確診者為餐飲場所之從業人員

◆相關人員造冊
◆暫停營業
◆環境清潔消毒
◆啟動自主應變措施
◆環境清潔消毒頻率，

至少為 1 日2 次
(含)以上

◆進行風險評估，啟動相關處置。

場所

自主應變對象

至最後一例確定病例，離開該餐飲場所
後次日起14 日止

高風險者 –
與確診個案於24小時內未戴口罩面
對面接觸累計大於15分鐘

低風險者 –
24小時內無接觸/與個案接觸有戴口罩

有症狀

無症狀

抗原快篩

接種三劑covid-19疫苗滿14天 持續工作
健康監測7天

未完整接種三劑 不上班在家自我隔離3天
持續工作者每1-2天快篩一次至

7天期滿

有症狀 抗原快篩

無症狀 繼續工作


